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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是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有效路径。切实推进

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就要对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特征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中等

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治理方式的多样性、治

理过程的协同性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担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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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和劳动力就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国家一

直都较为重视中等职业教育事业，但中等职业教

育始终面临发展难题。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

要“统筹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布局”[1]，这表明

有必要从区域的角度来探讨突破中等职业教育发

展困境的可行思路。区域治理是中等职业教育发

展的有效路径。要切实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

理，就要对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基本特征进

行系统深入的分析。

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由治理主体、治理机

制、治理目标、治理方式等基本要素构成。基于

对这些基本要素的考察，本文认为中等职业教育

区域治理应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力的

多中心化、治理方式的多样性、治理过程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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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担性等五个方面的特征。

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应具有的特征之一

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

多元主体参与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且多元主

体均能起到一定的治理作用，而不是单一的政府

管治。政府管治，顾名思义是由政府管控治理，

政府是唯一的治理主体。而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

理的治理主体应是包含政府、学校和社会等主体

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唯一主

体。也就是说，在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当中，

除了政府以外，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家

长、学生、教师等均为治理的主体。

第一，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具有的治理主

体多元化特征是“治理”本身所内含和强调的特

点，即“治理”是多主体通过相互作用、平等合

作、相互协商而进行共同管理的一个过程。

第二，治理主体多元化也是避免中等职业

教育区域治理的过程中出现权力配置失当的一种

有效策略，即避免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越位、缺

位和错位现象的出现。在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

中，治理主体的多元不仅能够保证政府起到主导

和调控区域中等职业教育的作用，也能培养中等

职业学校的自主性，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咨询、

管理和监督的功能，促进企业履行合作育人、合

作办学的社会责任，还能促进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学生、家长等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三，多元主体参与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

也有利于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公平和教育民主的实

现。在政府管治下，教育教学评价完全由政府负

责，政府在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身兼管

理者、办学者和评价者等多种角色，难以避免地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和透

明性，从而影响区域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

政府对学校质量的评价的客观性、真实性也会备

受怀疑。而多元主体参与区域中等职业教育治理

则允许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学校的教育质量评价，

家长、社区、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

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促使区域中等职业学校通过

提升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并实现充分就业

来满足各自的利益诉求；同时，非政府组织具备

公益性、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等特征，有利于提

高中等职业教育评价的公平性与客观性。来自社

会的外部监督和评价，不仅可以促进政府依法行

政和管理，也有利于区域中等职业学校提高自身

的办学效率和办学质量，进而促进区域中等职业

教育的整体发展。除此之外，治理主体多元化还

可以促进区域中等职业教育的民主化。区域中等

职业教育民主化主张扩大区域中等职业教育机

会，强调教育自身的民主化，其民主化形式包括

“师生关系的民主化、学生管理的民主化、学校

管理的民主化、教学活动的民主化、教育评价的

民主化等”[2]。可以说，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多元

主体参与治理和评价是区域中等职业教育民主化

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打破政府包揽区域中等职业

教育评价的局面，与教育民主的内涵是一致的。

总之，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治理主体多

元化，既是区域治理本身的客观要求，也是确保

各利益相关者的基本权利，避免政府越位、缺位

和错位，促进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公平和教育民主

的重要体现。

二、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

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应具有的另一特征是

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意味

着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中有多个权力中心，每

一个治理主体均是权力中心。也就是说，区域治

理与政府管治不同。在政府管治下，政府是唯一

的治理主体，也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政府集权力

于一身，其他利益相关者则无权。中等职业教育

区域治理则要求权力在多元主体中均有体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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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权力中心。也就是说，在中等职业教育区域

治理当中，除了政府拥有宏观的区域中等职业教

育管理、调控、决策等方面的权力之外，其他治

理主体也有各自相应的权力，如中等职业学校应

具有自主办学、自主发展的权力，行业协会应享

有决策咨询和管理预测等方面的权力，企业应具

有合作办学、监督评价等方面的权力，教师则享

有参与教育决策、管理等权力，学生和家长则享

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参与学校管理活动等方面

的权力。

首先，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具有的治理

权力多中心化的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

求。多元主体参与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必然

要求多元主体具备参与治理的基本权力，这样才

能实现区域治理的目标。否则，有责无权，多元

主体参与治理将成为空谈。

其次，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具有的治理

权力多中心化表明，以多个治理主体为权力的中

心，可以避免因为政府为唯一权力中心而导致政

府成为全能政府。全能政府表现为“既当裁判

员，又当运动员，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既

制定规则，又从事具体事务”[3]。全能政府代表

政府包揽区域中等职业教育的所有事务，不仅容

易造成“管得太死”的后果，也可能导致区域中

等职业学校缺乏办学特色和办学活力。而治理权

力的多中心，能够促使政府角色从“全能政府”

向“有限政府”转变。有限政府是在中等职业教

育区域治理中政府应扮演的正确角色。

最后，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中治理权力的

多中心，能够促使各权力主体相互约束和制衡。

在政府管治下，虽然政府通常能够有效地使用、

管制和收放权力，但是权力约束缺失也会导致权

力滥用。孟德斯鸠认为，从事物的性质来看，要

想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用权力来约束权力。也

就是存在于我们国家的“以人民的权力约束政府

的权力”的状况。正如孟德斯鸠的以权力约束权

力可以防止权力滥用，同理，约束和制衡政府治

理中等职业教育权力的有效办法是将政府的相关

教育权力分散于非政府组织、中等职业学校、企

业等多个治理主体中，促成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

理的多权力中心。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中不同

权力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不同，有利于在

区域中等职业教育管理活动中形成既相互协作又

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的格局，从而实现公共利益

的最大化。

三、治理方式的多样性

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每种治理方式均

有其优点和不足。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主体的

多元化决定了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只有多样的治

理方式才能满足不同治理主体积极参与治理的不

同需要。

综合使用多种方式进行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

理的好处在于：

首先，能避免政府为唯一主体的科层制治理

方式的“垄断”。在当前科层制治理方式主导公

共事务管理的形势下，综合使用多种治理方式能

够有效防止政府对区域中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

学校行政干预过多。

其次，能够弥补单一治理方式的不足。在中

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过程中，若仅使用单一的

治理方式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从而影响治理

的效果。而综合使用多种治理方式，互相弥补不

足，能够促进治理效率的提高。

最后，有利于提高治理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主体应是由利益相关者

所组成的治理群体，不仅包括政府、非政府组

织、企业，也包括社区、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公

民。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由

他们所组成的治理群体也是多方利益的集合体，

换句话说，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治理的利益诉求和

价值追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共同事务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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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些治理主体在具体的相关决策、评估等方

面有不同的见解和想法，因此会引起不同治理主

体在同一问题上所持有的治理积极性不同的情况

出现。因此，只有灵活使用不同的方式推行区域

治理，尽可能满足各方共同利益，才能从整体上

提高治理群体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

四、治理过程的协同性

治理过程的协同性是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

的一个重要及关键的特征。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对

于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实现有效治理、有序治

理、共同治理、连续治理以及形成治理的最大合

力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治理过程的协同性能促进区域中等职

业教育实现有效治理。有效治理不是政府机构、

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组织简单合作就能实现

的，需要相对独立且具有专业经验、专门技术和

特别信息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秩序整合。[4]也就

是说，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协同性对于多元

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多元主体如何参与、相互

之间如何互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不仅强调

治理主体专业的治理技能、经验和技术，也强调

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共同性，形成共同治理的机

制和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职业教育治理共同

体”的概念参考了刘韬发表于《职教论坛》2016

年第13期的文章《教育治理现代化视阈下职业教

育治理共同体构建》，指的是“由政府、职业院

校、行业、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多元治理

主体基于一致的治理价值信仰，为了实现职业教

育治理现代化目标所组成的有机治理集合”），

更重视主体参与治理的有序行为，避免无序治理

和混沌治理。

其次，治理过程的协同性能促进区域中等职

业教育实现连续治理。连续治理与阶段治理相对

应，不仅强调每一个主体各自的治理行为的连贯

性、连续性和及时性，也强调多元主体相互之间

的有效沟通和协作，相互及时反馈信息，防止在

治理的过程中出现治理的中断和形成治理孤岛，

最大限度避免碎片化治理的出现。

最后，治理过程的协同性能够促使治理主

体之间的有效合作，形成治理的最大合力。在公

共利益的引导下，各主体形成共同的目标和努力

方向，进而形成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最大

合力。

五、治理责任的分担性

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意味着在中等职业教

育区域治理中有多个权力中心，非政府组织、中

等职业学校、企业、社区、公民等均具有一定的

治理权力。根据权责对等原则，管理者拥有的权

力与其承担的责任应该对等。所谓对等就是相互

一致。“不能拥有权力，而不履行其职责；也不

能只要求管理者承担责任而不予以授权。”[5]因

此，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主体应承担相应的

治理责任。治理责任的分担性是中等职业教育区

域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责任分

担能够避免权力的滥用。“从法治角度来看，行

使何种权力就应承担何种相应的责任，权力的授

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权力无法脱离责任而

单独存在，否则，这种权力就是非法的、不合理

的。责任是对权力的限制和指向，同时也勘定了

权力的边界。责任可以界定权力行使的范围、边

际，并且明确超越权力范围、怠于履行职责的

行为将受到否定性评价和承担不利后果。”[6]因

此，为避免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治理主体在拥

有了权力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在拥

有权力和承担责任对等的前提下，才能从根本上

扭转权力滥用的局面。

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责任

分担有利于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积极履职。责任不

应简单地看作是对权力行使者的限制和束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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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来讲，责任的存在对权力享有者而言

也是一种督促，使其不敢也不能懒职，从而更好

地履行职权。在行政领域，国家建立的行政决策

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毫无疑问强

化了对决策者的责任追查，倒逼责任者必须履职

担责。总之，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责任的分担

性，可以让治理主体知晓自己拥有哪些权力、如

何行使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中，政府赋予中等

职业学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从外部给学校松

绑，让中等职业学校在招生、教学、课程与专业

设置、人事等方面具有一定自主权力，这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中等职业学校自主、独立和特色化

发展。然而在实践中，存在个别中等职业学校享

有自主权而没有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况，极少数校

长滥用权力，即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权钱交易，造

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避免权力滥用和权力腐

败，中等职业学校应进一步强化领导者的治理

责任。

毫无疑问，在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中，政

府拥有绝对的权力。然而，根据责任政府理论，

政府拥有权力的前提是政府承担责任，因为政府

的权力是根据政府履责的需要配置的，权责一

致是公共管理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必然要求。[7]因

此，政府在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中不仅拥有治

理权力、享有治理权威，同时也承担相应的治理

责任，如承担区域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支持、政策

法规拟定、主体关系协调等方面的责任。

此外，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的其他治理主

体，如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也一样应分担相

应的责任。一个好的组织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负

责任。而实际上，在与中等职业学校的合作中，企

业经常规避自己的责任，这显然是不符合治理要求

的。在中等职业教育区域治理中，企业拥有参与权

力的同时，理应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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